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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已

于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４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１１

４８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１９日起

施行。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１３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

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４日最高人民

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１１４８次会议通过 法释〔２０００〕４

７号） 根据刑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六十四条和刑

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的有关规定，现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

范围问题规定如下： 第一条 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

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

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

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二条 被害人因

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失，是指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已经遭受

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 第三条 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

事诉讼案件，依法判决后，查明被告人确实没有财产可供执

行的，应当裁定中止或者终结执行。 第四条 被告人已经赔偿

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第五条 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

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追缴

、退赔的情况，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经过

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

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 100Test 下载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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